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建簡字第12號

原      告  蔡宛靜即塋暉工程行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蔡濬鴻  

被      告  鈺鈴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鈴惠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9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8,796元。

訴訟費用新臺幣2,43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2,187元，及自本判

決確定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

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198,796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於民國112年6月13日訂有工程承攬契約，工程地點為

台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地號等6筆土地，

工程項目為由原告為被告施作上開土地上透天6戶之外

牆、室內打底等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實作實算，每坪

新臺幣（下同）950元，每月15日結算估驗，每月15、30

日付款（下稱系爭契約）。原告於112年6月間已完成施作

之工程為232.51坪，工程款為220,884元（計算式：

223.51×950＝220,884）。惟被告遲未給付工程款，爰依

系爭契約請求工程款。

（二）被告稱要抵銷工程款為無理由，原告並非無故曠工，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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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沒有支付工程款，原告因此自112年7月起不再進場施

作，所以被告的利息損失、發包增加損失、曠工損失云云

都非原告造成。況且原告沒有拿走被告的推車，原告原本

施工完畢後會將工地水泥砂漿一併清理乾淨，但被告沒有

支付工程款，原告沒有進場，所以也沒有後續的清潔，被

告要主張抵銷為無理由。

（三）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20,884元。

二、被告答辯：

（一）兩造間確有系爭契約，及被告未付之工程款為220,884

元，但被告有以下之債權與原告之工程款主張抵銷（本院

卷第126、127頁）：⑵原告拿走一台推車價值2,600元，

被告因此對原告有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⑵原告未將工

地水泥砂漿清除乾淨，被告雇工處理，支出62,600元。⑶

利息損失123,000元：這是原告沒有進場，工地停工的利

息損失，工地停工時工地貸款還是要支付每月利息，工地

貸款2,300萬元乘以3.2％利息，計算兩個月。⑷另行發包

增加損失75萬元：112年11月左右被告將系爭工程發包給

第三人，因為是曾經施工過未完工，所以報價常規會比較

貴。⑸原告曠工損失15萬元：計算一個月的時間。以上合

計1,088,200元，被告抵銷之後，原告之請求權已不存

在，原告請求工程款為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6月13日訂有系爭契約，工程地點為

台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地號等6筆土地，

工程項目為由原告為被告施作透天6戶之外牆、室內打底

等，實作實算，每坪950元，每月15日估驗，每月15、30

日付款，原告於112年6月間已完成施作之工程為232.51

坪，工程款為220,884元（計算式223.51×950＝220,884）

等情，有工程承攬合約書一紙在卷（見本院卷第29頁），

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25頁），此部分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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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可認定。

（二）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

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完

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505條分別定有明文，可知除

兩造有特別約定外，定作人僅需在承攬人完成工作後，始

須支付報酬。查原告承攬被告之系爭工程，於112年6月已

完成部分之工程款為220,884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以

兩造約定實作實算，每月15、30日付款，足證兩造特別約

定每月15日、30日計算原告實作工程範圍後給付工程款，

則原告主張對被告有220,884元之工程款債權存在，應屬

有據。　　　

（三）又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

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

334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

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

文，主張抵銷之當事人就其主張抵銷之債權及數額確實存

在之事實自負有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3398

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主張以其對原告之1,088,200元

之債權抵銷，然為原告所否認，則被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

實負舉證之責。經查：

　　⒈被告主張原告拿走一台價值2,600元之推車，該推車屬於

被告所有，被告根據侵權行為我們對原告有請求權云云。

然查，被告對此有利於己之事實未能舉證證明，尚無可

採，其主張對原告有2,600元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存

在及抵銷為無理由。

　　⒉被告主張原告未將工地水泥砂漿清除乾淨，被告雇工處

理，支出62,600元云云。然查，原告對其有將工地水泥砂

漿清除乾淨之義務雖不爭執，惟被告對其雇工處理工地水

泥砂漿支出62,600元之事實未能舉證證明，難以認定為真

正。從而，被告主張對原告有代為支出費用62,600元之請

求權存在及抵銷為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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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被告主張原告應賠償被告利息損失123,000元部分，經

查：

　　　⑴依系爭契約第五條第六項：「若經甲方（即被告，下

同）告知，而乙方（即原告，下同）仍未配合施工完成

者，甲方有權委由他人施工，其因此產生之損失，由乙

方負擔。」，此有系爭工程承攬合約書可按（見本院卷

第29頁）。

　　　⑵查原告於112年6月施工之後，自112年7月起即未再進場

施工，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按「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

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但自

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64條第1

項定有明文。在承攬契約中，承攬人之主給付義務係為

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定作人之主給付義務則為報酬之

給付。系爭工程每月15日、30日計價付款，原告於112

年6月完成之工程款為220,884元，依系爭工程承攬合約

書第五條第二項，被告應付百分90即198,796元（計算

式：220,884×90%＝198,796，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被告應於112年6月30日給付，然被告遲未給付，原告自

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進場完成工作。況被告對

此因原告未進場施工，受有利息損失123,000元，未舉

證以實其說，難以認定為真實。

　　　⑶綜上，原告因被告未給付工程款，行使同時履行抗辯

權，不負給付遲延之責，被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五條第

六項對原告有123,000元之債權存在並主張抵銷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⒋被告主張其發包增加損失75萬元部分，經查，原告自112

年7月起未進場施工係因被告未給付工程款，而合法行使

同時履行抗辯權，不負給付遲延責任已如前述。況被告對

其因發包而損失75萬元之事實未舉證證明，尚無可採。從

而，被告主張其因重新發包受有75萬元損失，依系爭契約

第五條第六項對原告有75萬元之債權存在並主張抵銷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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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應予駁回。

　　⒌被告主張系爭契約第十一條第第一項約定，「無故曠工賠

償甲方一天5,000元~10,000元/天，…。」原告無故曠

工，乃請求賠償一個月每天5,000元即15萬元（計算式：

5,000×30＝150,000），並與工程款抵銷云云。然查，原

告自112年7月起未進場施工係因被告未給付工程款，而合

法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不負給付遲延責任已如前述，並

非「無故曠工」。從而，被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十一條第

一項對原告有15萬元之債權存在並主張抵銷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⒍綜上，被告主張對原告有1,088,200元之債權存在，乃與

原告之工程款債權主張抵銷，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又查，依系爭契約第五條第二項，施作完成，業主驗收完

成付款百分之90；保固3年後付款百分之10（見本院卷第

29頁），原告已驗收完成之工程款為220,884元，依上開

約定已屆清償期者為百分90即198,796元，從而，原告在

此範圍內請求被告給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

求，因尚未屆滿3年之保固期間，尚不得請求，應予駁

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系爭契約請求被告給付198,796元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逐一論述。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

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

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

用為2,430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被告負擔其中2,187

元，及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之規定加給按法定利率計

算之利息；其餘應由原告負擔。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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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台南簡易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高培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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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建簡字第12號
原      告  蔡宛靜即塋暉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蔡濬鴻  
被      告  鈺鈴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鈴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8,796元。
訴訟費用新臺幣2,43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2,187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198,79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於民國112年6月13日訂有工程承攬契約，工程地點為台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地號等6筆土地，工程項目為由原告為被告施作上開土地上透天6戶之外牆、室內打底等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實作實算，每坪新臺幣（下同）950元，每月15日結算估驗，每月15、30日付款（下稱系爭契約）。原告於112年6月間已完成施作之工程為232.51坪，工程款為220,884元（計算式：223.51×950＝220,884）。惟被告遲未給付工程款，爰依系爭契約請求工程款。
（二）被告稱要抵銷工程款為無理由，原告並非無故曠工，而是被告沒有支付工程款，原告因此自112年7月起不再進場施作，所以被告的利息損失、發包增加損失、曠工損失云云都非原告造成。況且原告沒有拿走被告的推車，原告原本施工完畢後會將工地水泥砂漿一併清理乾淨，但被告沒有支付工程款，原告沒有進場，所以也沒有後續的清潔，被告要主張抵銷為無理由。
（三）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20,884元。
二、被告答辯：
（一）兩造間確有系爭契約，及被告未付之工程款為220,884元，但被告有以下之債權與原告之工程款主張抵銷（本院卷第126、127頁）：⑵原告拿走一台推車價值2,600元，被告因此對原告有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⑵原告未將工地水泥砂漿清除乾淨，被告雇工處理，支出62,600元。⑶利息損失123,000元：這是原告沒有進場，工地停工的利息損失，工地停工時工地貸款還是要支付每月利息，工地貸款2,300萬元乘以3.2％利息，計算兩個月。⑷另行發包增加損失75萬元：112年11月左右被告將系爭工程發包給第三人，因為是曾經施工過未完工，所以報價常規會比較貴。⑸原告曠工損失15萬元：計算一個月的時間。以上合計1,088,200元，被告抵銷之後，原告之請求權已不存在，原告請求工程款為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6月13日訂有系爭契約，工程地點為台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地號等6筆土地，工程項目為由原告為被告施作透天6戶之外牆、室內打底等，實作實算，每坪950元，每月15日估驗，每月15、30日付款，原告於112年6月間已完成施作之工程為232.51坪，工程款為220,884元（計算式223.51×950＝220,884）等情，有工程承攬合約書一紙在卷（見本院卷第2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25頁），此部分之事實堪可認定。
（二）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505條分別定有明文，可知除兩造有特別約定外，定作人僅需在承攬人完成工作後，始須支付報酬。查原告承攬被告之系爭工程，於112年6月已完成部分之工程款為220,884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以兩造約定實作實算，每月15、30日付款，足證兩造特別約定每月15日、30日計算原告實作工程範圍後給付工程款，則原告主張對被告有220,884元之工程款債權存在，應屬有據。　　　
（三）又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主張抵銷之當事人就其主張抵銷之債權及數額確實存在之事實自負有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339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主張以其對原告之1,088,200元之債權抵銷，然為原告所否認，則被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經查：
　　⒈被告主張原告拿走一台價值2,600元之推車，該推車屬於被告所有，被告根據侵權行為我們對原告有請求權云云。然查，被告對此有利於己之事實未能舉證證明，尚無可採，其主張對原告有2,600元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及抵銷為無理由。
　　⒉被告主張原告未將工地水泥砂漿清除乾淨，被告雇工處理，支出62,600元云云。然查，原告對其有將工地水泥砂漿清除乾淨之義務雖不爭執，惟被告對其雇工處理工地水泥砂漿支出62,600元之事實未能舉證證明，難以認定為真正。從而，被告主張對原告有代為支出費用62,600元之請求權存在及抵銷為無理由。
　　⒊被告主張原告應賠償被告利息損失123,000元部分，經查：
　　　⑴依系爭契約第五條第六項：「若經甲方（即被告，下同）告知，而乙方（即原告，下同）仍未配合施工完成者，甲方有權委由他人施工，其因此產生之損失，由乙方負擔。」，此有系爭工程承攬合約書可按（見本院卷第29頁）。
　　　⑵查原告於112年6月施工之後，自112年7月起即未再進場施工，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按「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但自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64條第1項定有明文。在承攬契約中，承攬人之主給付義務係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定作人之主給付義務則為報酬之給付。系爭工程每月15日、30日計價付款，原告於112年6月完成之工程款為220,884元，依系爭工程承攬合約書第五條第二項，被告應付百分90即198,796元（計算式：220,884×90%＝198,796，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被告應於112年6月30日給付，然被告遲未給付，原告自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進場完成工作。況被告對此因原告未進場施工，受有利息損失123,000元，未舉證以實其說，難以認定為真實。
　　　⑶綜上，原告因被告未給付工程款，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不負給付遲延之責，被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五條第六項對原告有123,000元之債權存在並主張抵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⒋被告主張其發包增加損失75萬元部分，經查，原告自112年7月起未進場施工係因被告未給付工程款，而合法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不負給付遲延責任已如前述。況被告對其因發包而損失75萬元之事實未舉證證明，尚無可採。從而，被告主張其因重新發包受有75萬元損失，依系爭契約第五條第六項對原告有75萬元之債權存在並主張抵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⒌被告主張系爭契約第十一條第第一項約定，「無故曠工賠償甲方一天5,000元~10,000元/天，…。」原告無故曠工，乃請求賠償一個月每天5,000元即15萬元（計算式：5,000×30＝150,000），並與工程款抵銷云云。然查，原告自112年7月起未進場施工係因被告未給付工程款，而合法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不負給付遲延責任已如前述，並非「無故曠工」。從而，被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十一條第一項對原告有15萬元之債權存在並主張抵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⒍綜上，被告主張對原告有1,088,200元之債權存在，乃與原告之工程款債權主張抵銷，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又查，依系爭契約第五條第二項，施作完成，業主驗收完成付款百分之90；保固3年後付款百分之10（見本院卷第29頁），原告已驗收完成之工程款為220,884元，依上開約定已屆清償期者為百分90即198,796元，從而，原告在此範圍內請求被告給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因尚未屆滿3年之保固期間，尚不得請求，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系爭契約請求被告給付198,796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逐一論述。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為2,430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被告負擔其中2,187元，及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之規定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其餘應由原告負擔。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台南簡易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高培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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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南建簡字第12號

原      告  蔡宛靜即塋暉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蔡濬鴻  

被      告  鈺鈴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鈴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9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8,796元。

訴訟費用新臺幣2,43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2,187元，及自本判

決確定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

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198,796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於民國112年6月13日訂有工程承攬契約，工程地點為

      台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地號等6筆土地，工程項

      目為由原告為被告施作上開土地上透天6戶之外牆、室內

      打底等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實作實算，每坪新臺幣（

      下同）950元，每月15日結算估驗，每月15、30日付款（

      下稱系爭契約）。原告於112年6月間已完成施作之工程為

      232.51坪，工程款為220,884元（計算式：223.51×950＝22

      0,884）。惟被告遲未給付工程款，爰依系爭契約請求工

      程款。

（二）被告稱要抵銷工程款為無理由，原告並非無故曠工，而是

      被告沒有支付工程款，原告因此自112年7月起不再進場施

      作，所以被告的利息損失、發包增加損失、曠工損失云云

      都非原告造成。況且原告沒有拿走被告的推車，原告原本

      施工完畢後會將工地水泥砂漿一併清理乾淨，但被告沒有

      支付工程款，原告沒有進場，所以也沒有後續的清潔，被

      告要主張抵銷為無理由。

（三）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20,884元。

二、被告答辯：

（一）兩造間確有系爭契約，及被告未付之工程款為220,884元

      ，但被告有以下之債權與原告之工程款主張抵銷（本院卷

      第126、127頁）：⑵原告拿走一台推車價值2,600元，被告

      因此對原告有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⑵原告未將工地水

      泥砂漿清除乾淨，被告雇工處理，支出62,600元。⑶利息

      損失123,000元：這是原告沒有進場，工地停工的利息損

      失，工地停工時工地貸款還是要支付每月利息，工地貸款

      2,300萬元乘以3.2％利息，計算兩個月。⑷另行發包增加損

      失75萬元：112年11月左右被告將系爭工程發包給第三人

      ，因為是曾經施工過未完工，所以報價常規會比較貴。⑸

      原告曠工損失15萬元：計算一個月的時間。以上合計1,08

      8,200元，被告抵銷之後，原告之請求權已不存在，原告

      請求工程款為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6月13日訂有系爭契約，工程地點為

      台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地號等6筆土地，工程項

      目為由原告為被告施作透天6戶之外牆、室內打底等，實

      作實算，每坪950元，每月15日估驗，每月15、30日付款

      ，原告於112年6月間已完成施作之工程為232.51坪，工程

      款為220,884元（計算式223.51×950＝220,884）等情，有

      工程承攬合約書一紙在卷（見本院卷第29頁），且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25頁），此部分之事實堪可認定

      。

（二）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完成

      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505條分別定有明文，可知除兩

      造有特別約定外，定作人僅需在承攬人完成工作後，始須

      支付報酬。查原告承攬被告之系爭工程，於112年6月已完

      成部分之工程款為220,884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以兩

      造約定實作實算，每月15、30日付款，足證兩造特別約定

      每月15日、30日計算原告實作工程範圍後給付工程款，則

      原告主張對被告有220,884元之工程款債權存在，應屬有

      據。　　　

（三）又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

      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

      334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

      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

      文，主張抵銷之當事人就其主張抵銷之債權及數額確實存

      在之事實自負有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3398

      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主張以其對原告之1,088,200元

      之債權抵銷，然為原告所否認，則被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

      實負舉證之責。經查：

　　⒈被告主張原告拿走一台價值2,600元之推車，該推車屬於被

      告所有，被告根據侵權行為我們對原告有請求權云云。然

      查，被告對此有利於己之事實未能舉證證明，尚無可採，

      其主張對原告有2,600元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及

      抵銷為無理由。

　　⒉被告主張原告未將工地水泥砂漿清除乾淨，被告雇工處理

      ，支出62,600元云云。然查，原告對其有將工地水泥砂漿

      清除乾淨之義務雖不爭執，惟被告對其雇工處理工地水泥

      砂漿支出62,600元之事實未能舉證證明，難以認定為真正

      。從而，被告主張對原告有代為支出費用62,600元之請求

      權存在及抵銷為無理由。

　　⒊被告主張原告應賠償被告利息損失123,000元部分，經查：

　　　⑴依系爭契約第五條第六項：「若經甲方（即被告，下同

        ）告知，而乙方（即原告，下同）仍未配合施工完成者

        ，甲方有權委由他人施工，其因此產生之損失，由乙方

        負擔。」，此有系爭工程承攬合約書可按（見本院卷第

        29頁）。

　　　⑵查原告於112年6月施工之後，自112年7月起即未再進場

        施工，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按「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

        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但自

        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64條第1

        項定有明文。在承攬契約中，承攬人之主給付義務係為

        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定作人之主給付義務則為報酬之

        給付。系爭工程每月15日、30日計價付款，原告於112

        年6月完成之工程款為220,884元，依系爭工程承攬合約

        書第五條第二項，被告應付百分90即198,796元（計算

        式：220,884×90%＝198,796，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被告應於112年6月30日給付，然被告遲未給付，原告自

        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進場完成工作。況被告對

        此因原告未進場施工，受有利息損失123,000元，未舉

        證以實其說，難以認定為真實。

　　　⑶綜上，原告因被告未給付工程款，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

        ，不負給付遲延之責，被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五條第六

        項對原告有123,000元之債權存在並主張抵銷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⒋被告主張其發包增加損失75萬元部分，經查，原告自112年

      7月起未進場施工係因被告未給付工程款，而合法行使同

      時履行抗辯權，不負給付遲延責任已如前述。況被告對其

      因發包而損失75萬元之事實未舉證證明，尚無可採。從而

      ，被告主張其因重新發包受有75萬元損失，依系爭契約第

      五條第六項對原告有75萬元之債權存在並主張抵銷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⒌被告主張系爭契約第十一條第第一項約定，「無故曠工賠

      償甲方一天5,000元~10,000元/天，…。」原告無故曠工，

      乃請求賠償一個月每天5,000元即15萬元（計算式：5,000

      ×30＝150,000），並與工程款抵銷云云。然查，原告自112

      年7月起未進場施工係因被告未給付工程款，而合法行使

      同時履行抗辯權，不負給付遲延責任已如前述，並非「無

      故曠工」。從而，被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十一條第一項對

      原告有15萬元之債權存在並主張抵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⒍綜上，被告主張對原告有1,088,200元之債權存在，乃與原

      告之工程款債權主張抵銷，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又查，依系爭契約第五條第二項，施作完成，業主驗收完

      成付款百分之90；保固3年後付款百分之10（見本院卷第2

      9頁），原告已驗收完成之工程款為220,884元，依上開約

      定已屆清償期者為百分90即198,796元，從而，原告在此

      範圍內請求被告給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

      因尚未屆滿3年之保固期間，尚不得請求，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系爭契約請求被告給付198,796元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逐一論述。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

    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

    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

    用為2,430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被告負擔其中2,187元

    ，及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之規定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

    之利息；其餘應由原告負擔。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台南簡易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高培馨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建簡字第12號

原      告  蔡宛靜即塋暉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蔡濬鴻  

被      告  鈺鈴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鈴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8,796元。

訴訟費用新臺幣2,43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2,187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198,79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兩造於民國112年6月13日訂有工程承攬契約，工程地點為台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地號等6筆土地，工程項目為由原告為被告施作上開土地上透天6戶之外牆、室內打底等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實作實算，每坪新臺幣（下同）950元，每月15日結算估驗，每月15、30日付款（下稱系爭契約）。原告於112年6月間已完成施作之工程為232.51坪，工程款為220,884元（計算式：223.51×950＝220,884）。惟被告遲未給付工程款，爰依系爭契約請求工程款。

（二）被告稱要抵銷工程款為無理由，原告並非無故曠工，而是被告沒有支付工程款，原告因此自112年7月起不再進場施作，所以被告的利息損失、發包增加損失、曠工損失云云都非原告造成。況且原告沒有拿走被告的推車，原告原本施工完畢後會將工地水泥砂漿一併清理乾淨，但被告沒有支付工程款，原告沒有進場，所以也沒有後續的清潔，被告要主張抵銷為無理由。

（三）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20,884元。

二、被告答辯：

（一）兩造間確有系爭契約，及被告未付之工程款為220,884元，但被告有以下之債權與原告之工程款主張抵銷（本院卷第126、127頁）：⑵原告拿走一台推車價值2,600元，被告因此對原告有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⑵原告未將工地水泥砂漿清除乾淨，被告雇工處理，支出62,600元。⑶利息損失123,000元：這是原告沒有進場，工地停工的利息損失，工地停工時工地貸款還是要支付每月利息，工地貸款2,300萬元乘以3.2％利息，計算兩個月。⑷另行發包增加損失75萬元：112年11月左右被告將系爭工程發包給第三人，因為是曾經施工過未完工，所以報價常規會比較貴。⑸原告曠工損失15萬元：計算一個月的時間。以上合計1,088,200元，被告抵銷之後，原告之請求權已不存在，原告請求工程款為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112年6月13日訂有系爭契約，工程地點為台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地號等6筆土地，工程項目為由原告為被告施作透天6戶之外牆、室內打底等，實作實算，每坪950元，每月15日估驗，每月15、30日付款，原告於112年6月間已完成施作之工程為232.51坪，工程款為220,884元（計算式223.51×950＝220,884）等情，有工程承攬合約書一紙在卷（見本院卷第2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25頁），此部分之事實堪可認定。

（二）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民法第490條、505條分別定有明文，可知除兩造有特別約定外，定作人僅需在承攬人完成工作後，始須支付報酬。查原告承攬被告之系爭工程，於112年6月已完成部分之工程款為220,884元，此為兩造所不爭執，以兩造約定實作實算，每月15、30日付款，足證兩造特別約定每月15日、30日計算原告實作工程範圍後給付工程款，則原告主張對被告有220,884元之工程款債權存在，應屬有據。　　　

（三）又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民法第334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主張抵銷之當事人就其主張抵銷之債權及數額確實存在之事實自負有舉證責任（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339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主張以其對原告之1,088,200元之債權抵銷，然為原告所否認，則被告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經查：

　　⒈被告主張原告拿走一台價值2,600元之推車，該推車屬於被告所有，被告根據侵權行為我們對原告有請求權云云。然查，被告對此有利於己之事實未能舉證證明，尚無可採，其主張對原告有2,600元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及抵銷為無理由。

　　⒉被告主張原告未將工地水泥砂漿清除乾淨，被告雇工處理，支出62,600元云云。然查，原告對其有將工地水泥砂漿清除乾淨之義務雖不爭執，惟被告對其雇工處理工地水泥砂漿支出62,600元之事實未能舉證證明，難以認定為真正。從而，被告主張對原告有代為支出費用62,600元之請求權存在及抵銷為無理由。

　　⒊被告主張原告應賠償被告利息損失123,000元部分，經查：

　　　⑴依系爭契約第五條第六項：「若經甲方（即被告，下同）告知，而乙方（即原告，下同）仍未配合施工完成者，甲方有權委由他人施工，其因此產生之損失，由乙方負擔。」，此有系爭工程承攬合約書可按（見本院卷第29頁）。

　　　⑵查原告於112年6月施工之後，自112年7月起即未再進場施工，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按「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但自己有先為給付之義務者，不在此限。」民法第264條第1項定有明文。在承攬契約中，承攬人之主給付義務係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定作人之主給付義務則為報酬之給付。系爭工程每月15日、30日計價付款，原告於112年6月完成之工程款為220,884元，依系爭工程承攬合約書第五條第二項，被告應付百分90即198,796元（計算式：220,884×90%＝198,796，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被告應於112年6月30日給付，然被告遲未給付，原告自得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進場完成工作。況被告對此因原告未進場施工，受有利息損失123,000元，未舉證以實其說，難以認定為真實。

　　　⑶綜上，原告因被告未給付工程款，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不負給付遲延之責，被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五條第六項對原告有123,000元之債權存在並主張抵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⒋被告主張其發包增加損失75萬元部分，經查，原告自112年7月起未進場施工係因被告未給付工程款，而合法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不負給付遲延責任已如前述。況被告對其因發包而損失75萬元之事實未舉證證明，尚無可採。從而，被告主張其因重新發包受有75萬元損失，依系爭契約第五條第六項對原告有75萬元之債權存在並主張抵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⒌被告主張系爭契約第十一條第第一項約定，「無故曠工賠償甲方一天5,000元~10,000元/天，…。」原告無故曠工，乃請求賠償一個月每天5,000元即15萬元（計算式：5,000×30＝150,000），並與工程款抵銷云云。然查，原告自112年7月起未進場施工係因被告未給付工程款，而合法行使同時履行抗辯權，不負給付遲延責任已如前述，並非「無故曠工」。從而，被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十一條第一項對原告有15萬元之債權存在並主張抵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⒍綜上，被告主張對原告有1,088,200元之債權存在，乃與原告之工程款債權主張抵銷，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又查，依系爭契約第五條第二項，施作完成，業主驗收完成付款百分之90；保固3年後付款百分之10（見本院卷第29頁），原告已驗收完成之工程款為220,884元，依上開約定已屆清償期者為百分90即198,796元，從而，原告在此範圍內請求被告給付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因尚未屆滿3年之保固期間，尚不得請求，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系爭契約請求被告給付198,796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逐一論述。　

六、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並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為2,430元（第一審裁判費），應由被告負擔其中2,187元，及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之規定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其餘應由原告負擔。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台南簡易庭　法　官  張麗娟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

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高培馨



